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建设和水利局关于配合做好建筑工地摩电整治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有关单位：
　　针对我区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简称摩电）道路交通事故总量较大的严峻形势，为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优化道路通行秩序，提升城市整体形象，根据南海区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综合整治工作的要求，现就全区在建工地配合做好摩电综合整治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在建工地摩电管理力度。项目管理人员及施工作业人员使用摩电作为交通工具的，务必要悬挂号牌，取得行驶证，佩戴头盔上路，切不可超员载人上路，项目内发现工地人员违反上述规定的，管理人员应及时劝阻并要求进行整改，不听劝阻闹事的，应一律报警处理。
　　二、加强施工区域、宿舍区域的摩电管理。各在建工地应进一步加强施工区域及宿舍区域电动自行车停放及充电管理，施工区域一律禁止摩电进出。各在建工地应在施工出入口及宿舍区域合理设置集体停放区域，提升项目整体形象。建议在项目宿舍区域设置集中充电装置，防止个别人员在宿舍内对摩电及电动工具进行违规充电。项目管理人员发现工地存在违规停放或违规充电行为的，应及时劝阻并要求进行整改，拒不整改的，应向公安消防机构或公安派出所报告。
　　三、各镇（街道），区监督站应督促辖区内各在建工地配合社区及相关部门全力做好摩电整治工作，发现拒不配合的，应及时上报，我局将一律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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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峻形势，为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优化道路通行秩序，提升城市

整体形象，根据南海区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综合整治工作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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